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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二者通过社区内主体的行为与活动发生勾连与互

塑。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具有的多样性、封闭性、功能性规划和行政性分割等特点，

制约着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空间视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是解决社

区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为更好实现社区治理，我们应在基于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

将社区空间利用的“生活性”与“景观性”相协调；坚持社区内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可

获性”与“效率性”相平衡；在社区更新“微创性”的空间改造过程中，坚守“利民性”

的价值目标；为发挥社区空间的最佳功能，在对社区空间进行“功能性”规划和利用

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功能“扩容”；为提高社区治理的精准性，在将治理技术嵌入社区空

间过程中，勿忘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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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叙事上，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标识进入人们视野，

近现代以来，城市以其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功能带来整个社会面貌的改

观，不仅以其特有的空间外观呈现将其自身与乡村相对清晰地区别开来，也

获得了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作为城市细胞或单元的“社区”是城

市的缩影，是我们观察城市、理解城市的微窗口和微界面，正是众多的社区

空间构成一个城市空间的整体，自然，一个城市的空间属性与特征也镶刻在

社区之中。社区空间不仅是社区存在的外观表征，而且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

社区空间不仅是社区治理的平台与对象，而且与社区治理制度供给与实践息

息相关。在城市社区的治理实践中，我们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入到社区空间上

来，从社区空间的视角来观察居民行为，从社区空间的视角来检视我们社区

治理制度的有效性与适当性，来检视社区治理实践的效果。

一  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的互塑

空间对于城市或社区的意义不仅在于“规划”和“改造”意义上，而且

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和价值。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之间有着何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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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间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我们从空间

视角思考社区治理的前提性问题。

（一）社区物理空间与居民行为和心理

社区的物理空间是社区存在的外在形式，

也是外界获得社区直观认识的基本依据，在经

典的社区定义和理解中，帕克和费孝通都将“地

域空间”置于社区的重要要素地位。居民活动

是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展开，社区物理空间是

居民活动的基本平台和载体，也制约着社区居

民的行为方式，对居民活动具有前置性制约作

用，特别是对居民的行为方式与心理产生直接

而重大影响。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不

仅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而且反过来作用于这

些关系。[1] 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面对不同社

区空间的“框定”，居民都会“适应性”地调整

自己的行为以便更好地在空间生活，这种“适

应性”过程往往最初是一种“被动”反射性行为，

进而逐渐成为“习惯”行为，最后演变为“主动”

行为。社区空间在型塑居民行为的同时，也影

响着居民的思维和心理，只是居民自身往往并

没有清晰意识到，或没有“有意识”地去主动

“意识”这种现象，而实际上，社区居民的思维

观念与心理特征往往都或多或少打上了社区空

间的烙印。总之，一定的社区空间型塑该社区

居民的日常行为方式和规律，型塑着居民的思

维习惯和心理特征。

（二）居民活动与社区物理空间“生产”

人类在空间中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从“空

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生产”的实践过程，

人类生存空间在实践中日益扩大的过程也就是

空间生产过程。[2] 对于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而

言，既有社区空间既是居民生活的平台与载体，

同时也是居民活动作用和改造的对象，居民有

意识地将社区空间最大程度地改造为居民所意

欲的理想空间形式，使社区物理空间不断发生

变化，城市社区的空间布局与外观形式在动态

变化中也获得新的面貌呈现，这一将社区物理

空间“对象化”的过程，在改造既有社区空间

的同时，也创造着、产生着新的空间，即实现

着社区物理空间的“生产”，社区物理空间也获

得了新的外在存在形式，人们也因此而直观地

感受到城市面貌与外观变化。也正是因社区物

理空间“生产”的客观“直观性”和视觉效果

的“冲击性”，当前“城市更新”与“城市改造”

成为城市政府的重点工作。

（三）居民活动与社区社会空间“生产”

一般而言，社会空间主要由以社会关系为

基础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生活层面以及社会

生活方式等部分组成，社会空间的“生产”以

物理空间为客观基础，人们在进行社区物理空

间“生产”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和自身的精

神世界，创生着各种社会关系，“生产”着新的

社会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层面。居民生活方式、

精神世界也在实践中发生着或明显或潜在的变

化，社区文化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因此，

社区居民活动与行为在“生产”社区物理空间

的同时，也进行着社区“社会空间”的“生产”，

也正是居民从事的社会性实践活动，才使“物理

性”的社区空间获得其“社会”属性意义；也

正是社区居民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与行为，从而

赋予社区物理空间以复杂的社会属性与多样性

的外貌呈现。这种社会空间“生产”过程，是

居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生产方式、

甚至语言表达方式在既定的空间中，不断“适应”

环境和现实需要，从而不断“变迁”和“创造”

的过程，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与社区生

态。而且，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其自身

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不仅自身“生

产”对既定空间产生“空间依赖”，而且对其此

后的“生产”也产生“路径依赖”制约性作用。

（四）社区社会空间“生产”与社区物理空

间“生产”

社区社会空间生产和物理空间生产是同一

过程：一方面，社区物理空间是社区社会空间

“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社区物理空间“框定”

着社区社会空间生产的空间范围和领域，影响

和制约着社会空间“生产”的形式、路径与结

果；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空间的“生产”实践，

也对社区物理空间的改造或“生产”产生着重

大影响，社区社会空间的“生产”在赋予社区

物理空间以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社会属性的同时，

也将社区的人文气质渗透或附着在社区的物理

空间与环境之中，并使社区具有各自独特的“文

化”或“生态”的直观性的物理呈现，不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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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空间与环境的外在“形”具有了内在的人

文的“神”，“人文”与“景观”在社区地理空

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生产”过程中得以融合

为一体，而且使社区物理空间布局及外观透露

着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活动的痕迹与特色。就

微观层面而言，社区社会空间“生产”，一方面

是社区居民活动与行为的结果；另一方面，这

一“生产”过程，也将潜在地、但却是深深地

影响和制约着社区居民的生活与行为，在长期

实践中，使居民“随意性”“零星式”	的个体行

为与活动，逐渐形成“规律性”的群体行为习惯，

最终使社区居民行为活动深深打上地域或物理

空间烙印，甚至被外界赋予该社区居民以特殊

性的地域或物理空间的语言称谓。并且，社区

社会空间属性一旦形成，会对此后居民行为产

生前置性“钳制”影响。

（五）社区治理与社区空间

社区治理是社区空间内众多实践行为与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生产”着社区的

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也正是社区治理存在

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如前所述，社区空间（包

括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对社区空间内的行为与

活动产生“框定”与“钳制”性影响，自然也会

影响和制约着社区治理行为。在社区治理的实践

过程中，治理行为与实践的背后则是社区治理制

度，或者说社区治理制度是社区治理行为与实

践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凝结与体现；同时，

社区治理制度在“规范化”引导、规制社区治理

行为与实践的同时，也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不断实

现其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因此，社区空间对社

区治理实践与行为的影响与制约，最终体现在

对社区治理制度的影响和制约；而社区治理制

度一旦形成，同样会对治理行为与实践发生“制

度性”的规制作用，社区治理制度通过社区治

理行为与实践这一中介，与社区空间发生勾连，

并最终作用于社区空间。可见，社区治理制度、

社区治理行为与社区空间三者间形成制度—行

为—空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关系。

二  中国现代城市社区空间的特点

在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大潮中，中国城市

化进程既具有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但也具有

自身的一些特性，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

现代化、信息化进程高度叠加，但彼此之间却不

匹配，导致一些城市出现“城市病”，并在一个

城市既定的社区空间得以集中展现。城市社区作

为城市的承载体，也深深地打上中国城市化特征

的烙印，在其空间上呈现着中国特质，具体说来，

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呈现以下突出特点：

（一）社区空间的多样性并存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的社区空间都

呈多样性，但中国城市社区空间多样性显得格

外耀眼瞩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开启

了“急剧”性的城市化，在城市扩张的同时，

不仅“城”与“乡”的界限发生着位移，而且

“城”的内部空间也呈现多样化的演进态势：从

宏观上来看，因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大中小

城市社区的空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城

市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城中村社区、城郊

社区与老城区社区或中心城区社区之间，彼此

空间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还如，在城市扩张和

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集中安置型社区，或因历史

或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形成的单位制社区，都

深深体现着“空间”上的各自具体的特征。从

微观来看，不同地区的同一类型社区，其社区

空间也存在差异；在大中小不同城市规模的同

一类型社区，其空间也存在不同；即使在一个

城市，同一类型社区的空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社区空间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成，是由

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

多种原因所造成，而同一类型的社区空间有着

一定程度上的共性，恰是社区得以分类并进行

“类型化”研究的基础所在。在空间相异与多样

化的背后，存在着与空间相联系的多样化的经

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着多样化的社区困境

和治理难题，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挑战。

（二）社区空间的封闭性隔离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

潮，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原单位空间的“封闭

性”也逐渐被击破，特别是原单位所肩负的“生

活服务”类功能的外溢，更促使相当多的单位

性社区，即“单位大院”的空间不得不走向开

放。但与之同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

到城市中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所占据的封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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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封闭的社区空间依然“顽强”的存在着，

单位社区的“围墙”是其“封闭性”的典型体

现。城市社区空间更大程度的封闭性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的城市住房商品化改革，在

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封闭性住宅

小区是商品化住房建筑的主流，该做法奠定了

此后城市社区空间的主格调，经过 20 余年的发

展，城市中大多数空间被单位、住宅小区等分

割占据，彼此间往往用“围墙”显示彼此区分。

“封闭社区”使得城市在空间结构上呈现碎片化

特征。社区空间的封闭与隔离，割裂了社区与

外界的联系，使社区空间的原有功能逐渐减弱、

甚至消失，使城市社区文化整合功能也将难以

发挥作用，城市文化难以维系生长。[3] 这种社

区空间封闭隔离的背后，渗透着公共服务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造成居民活动领域的

相对隔离和人际交往的空间障碍。

（三）社区空间的功能性规划

现代城市的扩张有着自然“生长”的因素，

但更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规划”的结果。“功

能性规划”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即将

城市空间按照不同功能进行空间布局、分配和

设计，而当前在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中，格外

关注城市空间利用的“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

特别是近年新建的新兴城区或整体改造城区，

更是将功能性分区进行到底：如现代城市规划

一般都追求住宅区、生产区、公共设施与服务、

公共绿地与公共活动区、教育区等空间按照功

能相对集中进行布局；在一个社区或小区内部，

也多是按照空间的使用功能进行相对集中的布

局，住宅区、通勤道路、绿地、公共场地（一

般为广场）、居民活动中心、商业区等空间之间

也多存在相对明晰的界限，并且对每一功能空

间内的建筑、设施、甚至环境格调的设计和布

局也多根据各自功能进行相对单一性的设计。

与社区空间功能性规划和利用相适应的是各社

区空间内的管理和服务，不论是设施和人力等

“硬件”，还是政策与制度等“软件”，多是按照

该空间功能的预设需要来提供的。这种“功能性”

社区空间规划和利用，有利于提高城市空间利

用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

的效率，但社区空间“功能性”的规划，也容

易导致社区空间功能单一性问题，不但使社区

空间变得索然无趣，还割裂了社区居民交往最

有效的空间载体。[4]

（四）社区空间的行政性分割

在国家政权及其治理的视角上，社区是国

家统治及其管理的对象，是国家基层治理的单

元，国家通过对地区空间进行“分割”设置“治

理单元”来实现国家政权的覆盖和权力的延伸。

而对治理层级和基层单元的设置，尽管有着历

史的、现实的和地域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但其结果都是以行政区划的形式呈现，城市社

区最直观的范围就是社区居委会所辖的区域空

间，尽管社区居委会的法律地位为“居民自治

性群众组织”，但在客观上是国家正式权力的延

伸，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中，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

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既然城市社区是国家政

权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首先就要满足国家政

权建设和国家管理的需要，于是，对城市空间

进行行政性“切割”，就成为实现对基层有效管

理的自然结果了。社区空间边界的划定，在考

虑历史传统与居民习惯的同时，权力行使的效

度是重要考量因素。社区空间的行政性“分割”

状态，使社区空间内的管理和服务往往也是存

在明显的空间边界，特别是由政府提供的“公

共性”服务，更是按较为严格的社区空间边界

来供给的。而这种行政性空间“分割”的公共

管理与服务供给，有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

根据服务和管理的属性和供给特殊性，一些管

理和服务在更大层面上进行跨“社区”供给更

能满足居民需要和提高服务供给效率，而区域

分割性的供给则带来供给效率低下；二是两个

毗邻社区可能因隶属不同行政管辖而导致公共

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出现空间上的不公平，

也容易带来居民交往的隔阂。

三  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与转型

城市社区空间与城市社区治理之间有着内

在的勾连与互塑，在中国城市空间急剧转型、

城市社区治理变革的今天，特别是一些特殊城

市、特殊的城市空间，与城市治理及其机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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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如何通过社区空间的重

构与转型来实现空间与治理的有机协调，来优

化社区治理效果，是我们开辟城市社区治理新

路径的重要思考面向：

（一）居民需求的空间关切：“生活性”与“景

观性”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空间，吃、穿、

住、行、用等满足居民基本生活功能的需求是

居民“生活性”需求的基本内容，“生活性”需

求对居民来说具有“必需性”和“层次性”两

个特点：“必需性”意味着对居民生活不可或

缺，如果缺失，可能会导致居民生活秩序紊乱；

“层次性”一方面意味着此类需求本身有程度或

标准上的差异，存在“基本性需求”“改善性需

求”“奢侈性需求”等之别，另一方面意味着不

同居民对此类需求有着轻重缓急之不同判断和

选择。社区空间，特别是社区公共空间及其设

施的利用，首先应满足居民“生活性”需求。

同时，社区空间（特别是社区公共空间）也是

改造社区物理空间布局与外观、塑造社区人文

景观，从而提升社区品味和形象的重要空间和

依托，“景观性”也是社区空间利用和改造的重

要关切。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社

区环境和文化品味要求日益提升的情况下，社

区景观价值凸显，不仅美化社区物理环境，也

熏陶和净化着人的心灵，塑造着社区文化，潜

移默化地感染、诱导着社区居民行为方式和思

维习惯。因此，利用社区空间进行人文景观布置，

特别是建设“标识性”的社区景观，以此来塑

造和提升社区形象，是治理社区的重要路径。

一般来说，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应尽力

实现“生活性”和“景观性”的完美结合，体

现“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然而，在

实践中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有些社区为了景

观而造景观，甚至为了“标新立异”而造景观，

而没有将居民生活性的需求满足置于应有的地

位。若社区空间所承载和发挥的功能无法满足

大多数居民生活需要，甚至成为生活障碍时，

居民将会无心或者无法享受或利用那种纯“景

观性”的空间及其设施，甚至导致纯“景观性”

的空间显得“过渡”而“浪费”，此时，居民与“景

观”之间在情感上是隔离和漠然的，可能导致

居民对景观产生心理排斥，甚至加以破坏。如

何化解社区公共空间利用“生活性”和“景观性”

的冲突？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满足居民需求

是社区空间利用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对满足

需求的选择权也应交给居民。当然，尽管居民

“生活性”需求具有“必需性”属性，但因社区

居民需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居民需求的满

足选择，必须经过平等性协商过程，在民意聚

集和过滤的过程中，不仅要谨防单方主体脱离

民意的“独断”决策，也要谨防“虚假”民意

上演导致的民意“绑架”。

（二）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可获性”与“效

率性”

社区公共资源是社区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

的重要依赖，其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体现形式

就是社区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

和“普惠性”特点。社区空间是社区公共资源

的基本承载体，社区公共资源在社区空间中的

分布情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居民对社区公共

资源利用的“可获性”。影响社区公共资源“可

获性”因素有三个方面：社区公共资源在社区

空间内分布的有无、社区空间内资源分布的均

衡性和居民获取能力。作为“普惠性”的公共

资源，理论上应为所有社区居民在其自身具备

获取能力的前提下，平等地获取和利用，而为

保证居民对公共资源的平等享用，公共资源在

社区空间的分布应具备空间公平性，不论是公

共资源的短缺，还是非均衡性，都可能导致社

区公共资源配置的空间“剥夺性”，其背后实则

是居民权利保障的不足或不平等。在公共资源

社区空间配置短缺或不均衡的基础上，若居民

在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上存在差距，将会进一

步加剧资源配置和实际占有使用的不公平结果。

特别是因居民财力和能力的限制，导致居民居

住“异分”现象日渐突出，将社会群体分化显

现在社区空间上，这是导致社区内群体分化、

对立与排斥的重要因素，将使社区凝聚力的培

育和形成遇到巨大障碍。

社区公共资源配置的空间“可获性”着眼

于公平性，在关注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公平性的

同时，也应兼顾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因为

不论是何种公共资源，只要不是无限性、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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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供给，都具有稀缺性，其供给都将考虑“效

率性”。社区内公共资源供给的效率性，就是要

发挥社区公共资源的最大效用，包括三方面含

义：一是指社区内有限的公共资源能够为最大

多数居民所享受，即惠及面最大化；二是指发

挥社区内公共资源本身的最佳和最大功用，即

资源功能最大化；三是指社区公共资源的供给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效果上达到最优

平衡，即综合效果的最佳平衡化。无效或低效

的社区公共资源供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浪

费，而且会造成资源供给体制机制的扭曲，最

终会导致社区公共资源供给的失败。

（三）社区更新的空间改造：“微创性”与“利

民性”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环境与设施水平、改

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的

重要途径，特别是在面临整体改造成本过高或

因历史文物保护需要时，城市更新成为实现上

述目的的重要路径，而城市社区更新是城市更

新的重要单元和推动抓手。城市社区更新的目

标在于实现社区物理空间及其建筑设施“微整

容”的同时，也诱导和熏陶着良好社区居民关

系的形成。城市社区更新的“关键点”也是其

优点，就在于其“微创性”，“微创性”具有物

理空间和社会人文双重目标所指：物理空间改

造的“微创性”，即在最大程度保持原有社区空

间及建筑面貌的基础上，实现社区“硬件”水

平整体提升；社会人文的“微创性”，意味着不

对原有社区文化、居民生活习惯和社交网络造

成过度“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居民生

活网络及社区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保留精华，

弃其糟粕”式的“扬弃”改造，在潜移默化中

实现社区“软件”的提升。物理空间的“微创

性”，或者说社区物理空间的相对稳定是原有社

区文化和居民社交网络得以“传承”的重要基础，

有利于社区既有优秀文化和社会网络得以“保

存”或“传承”。

以社区更新形式的社区空间改造，其最终

目标在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利

民性”是其宗旨，都应该以原社区居民的利益

为出发点和归宿，否则，社区更新就失去应有

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社区更新同样要考虑经

济、政治或社会层面的更新成本与效益回报的

平衡。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引

入民间资本到社区更新中，但如果对民间资本

利用不当，资本“逐利性”可能过度膨胀，一

方面会造成对原有居民既有权益的“挤压”和“切

割”，甚至大量社区空间被商业性功能占据，而

公共空间“缩减”；另一方面，资本“商业”气

息在社区空间弥漫，冲击既有的社交网络和人

际关系纽带，使之建立在简单而脆弱的金钱关

系上，无法孕育出理想的良性社区文化氛围和

社会关系。另外，地方政府是城市社区更新的

主导者，不仅是政策和制度的提供者，甚至是

财政资金的直接注入者。地方政府主导和推进

城市更新，一方面是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政府

职责所在，但在公共利益之下有可能潜藏或“挟

带”着自身的部门利益、甚至领导个人利益诉

求，政府行为依然存在偏离公共利益和居民利

益的风险。特别是当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时，

如果不加以有效监督与节制，“失控的权力”和

“疯狂的资本”在社区更新过程中结合，将会以

更大的力量“肆虐”居民权利和利益，这已完

全丧失城市社区更新的道义基础。

（四）社区空间的利用：“功能性”与“扩容性”

根据空间的开放性程度，我们一般将社区

空间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

公共空间，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

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常见的包括街道、

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

是居民参与、交流与互动的重要交往场所；半

公共空间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指几个群落共同

构筑的，属于这些住宅群落居民共同拥有的街

坊、居住小区或居住区外部空间；另一种指产

权归属私人，却向公众开放的空间，如城市的

戏院、茶馆、商场等等。而私密空间一般指为

保护个人隐私性，具有很强排外性的私人空间，

如家庭。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空间，现代城市规

划多根据使用功能对其空间进行“功能性”规

划和使用。“功能性”规划和设计，在理论上符

合空间利用的功能最大化目标要求，但很容易

导致空间功能“单一性”和居民生活需求“复

杂性”之间的矛盾，因为，空间利用及其设施

配置，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管理和服务，往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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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围绕该空间的单一性功能进行建筑与设计，

但居民在空间内的活动和需求却是相对复杂和

多样化的，这种矛盾一方面导致居民多样化的

需求面临空间制约而无法满足，另一方面，管

理和服务的“单一性”安排也面临社区需求多

元化和复杂性现实的挑战。因居民超出空间功

能设计的需求往往深根于居民生活的现实需求，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寻求自身的“合

法”生存空间，总是试图冲击现有制度和规范，

使社区管理与服务者不得不被动进行弥补性应

对，容易引发社区规范危机。

既然社区空间容易因“功能性”规划而导

致社区空间功能“单一”与局限，所以，城市

空间的扩容是解决社区空间局限的重要路径。

城市空间扩容具有“质”和“量”两个层面：

从“量”上扩容，即通过直接扩大城市社区某

种功能空间的面积来实现空间增容，主要通过

三条路径实现：一是“空间开发”，即对既有空

间进行功能性的利用和开发；二是“空间功能

回归”，即强制剔除一定社区空间上的非规划性

或非科学性功能，实现空间最佳功能的回归；

三是“空间功能转换”，即为满足居民现实需要

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既有某种功能性空

间转换为更能满足居民需要的另一种功能性空

间。从“质”上扩容，即在既定空间面积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扩展或提升空间的使用效度或

效能来实现空间的实质性扩容，也主要有三种

方式：一是“空间功能优化”，即根据社区居民

需要和空间特点，在公共空间上赋予最佳的服

务项目或内容安排，避免空间资源的“无效配置”

或“过度配置”；二是“空间布局优化”，即将

某一功能性空间规划配置在社区中最有利于发

挥其功能的最佳位置；三是“空间功能复合”，

即在同一空间中使之承载可兼容性的多种功能，

并且这种复合性功能承载，并不会带来彼此功

能的损减。

（五）治理技术的空间嵌入：“精准性”与“人

文性”

社区治理需要多种治理技术的综合运用。

“治理技术是现代治理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行

动方案的统称”。[5] 广义技术除了物质技术，还

包括社会技术（组织技术），既存在于物质生产

方面，又存在于社会活动领域。[6] 社区治理不

仅需要运用物质技术，还需运用社会技术，其

目标就是要从技术上“攻克”社区治理的“粗

线条化”问题，社区治理的“粗线条化”既体

现在对社区治理对象、内容和问题的模糊判断

和定位，还体现在社区治理手段、方式和方法

的简单化运用。当前，现代社会的“开放性”

和“流动性”，社会关系和居民交往的复杂性，

导致传统“粗线条化”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实

现预期目标，特别是容易导致出现社区治理“最

后一公里肠梗阻”、“只见雷声响，不见雨点落”

的“落实难”问题。而社区治理技术的运用和

创新，其重要目标就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精

准性”，包括对社区现象和问题的精准判断，对

社区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的精准“锁定”，对社

区治理手段和技术的“精当”运用，从而提高

社区治理效率与效果。

在社区治理的物质技术方面，“大数据”技

术的运用是实现“精准性”社区治理的的典范，

利用“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更全面细致地

把握社区现象与问题，更科学准确地确立社区

治理的目标，更精准瞄准社区治理对象。而在

运用“大数据”过程中，空间边界与深度是运

用“大数据”的重要考量因素，不同的空间范

围和空间容质，不仅影响着“大数据”的采集

方法与过程，也影响着数据的“信度”和“解

释力”，进而影响着“大数据”的运用限度与过

程，最终影响着“大数据”技术对社区治理的

使用过程和实施效果。在运用“大数据”技术

来解决社区治理难题过程中，要考虑“大数据”

技术与社区空间二者的相容性与适配性，要考

虑“大数据”与社区空间存在问题之间的契合性。

只有如此，才能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社区

治理的精准化目标。在社区治理的社会技术方

面，社区治理的社会技术同样对社区治理精准

性有着重要作用。1983 年欧文创立的“开放空

间会议”（Open	Space	Technology）社会技术

被广泛运用于社区治理实践中，开放空间会议

技术的实施，是在社区这一“微空间”中进行“微

治理”的重要形式和路径，其重要功能在于实

现治理的“精准化”：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实

施过程中，通过居民的参与、互动、共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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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需求和社区问题得以分类梳理和过滤集中；

活动方案和居民公约得以通过或建立；社区事

务和社区项目得以按照居民意愿和轻重缓急进

行筛选和确立；社区资源在讨论中也获得最佳

配置和利用。社区治理目标、对象与过程，在

“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运用过程中，都朝着“精

准化”目标靠近。

不论是社区治理的物质技术还是社会技

术，“技术”本身都具有工具性，其根本目的

在于促进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双

项”提高。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因技术自身具

有“技术控制性”，所以，社区治理技术对居

民具有双重作用 ：既可能是正面的，提高社区

治理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 ；也可能是负面的，

技术“脱离”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出现技术“异

化”现象，甚至可能引起“技术理性”对“人性”

的控制，或者因技术的介入，居民行为与活动

的自由度和舒适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技

术的压制。这种技术“异化”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一方面可能来源于“人”对技术的不恰当、甚

至非伦理性运用 ；另一方面也可能来源于技术

本身所具有的标准特质或运行逻辑。前者需要

对运用技术的主体进行价值和伦理的驾驭，后

者则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对技术自身的“消极性”

或弊端进行纠正和消除。而对技术“异化”结

果的消除，关键在于实现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实

践的“人文性”，即在技术嵌入社区空间，或

将技术与社区治理相结合过程中，应倾注人文

情怀，应以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居民

身心自由度和舒适度提升为目标，技术嵌入社

区治理的最终人文关怀在于实现居民“自由自

觉”的活动，而不是相反，谨防因技术填充社

区空间，造成对“人”的驱离和“反叛”，甚

至对人的“伤害”。特别是在“网格化”社区

治理风靡的今天，更应关注社区治理技术嵌入

的“人文性”。

注释：

[1]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 Oxford UK: 

Blackwell Ltd，1991，p.6.

[2]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4.

[3] 黄建洪、孙崇明：《城市社区空间异化问

题及其治理路径》，《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1期。

[4] 黄建洪、孙崇明：《城市社区空间异化问

题及其治理路径》，《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1期。

[5]谈火生、霍伟岸、何包钢：《协商民主的技

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6] 陈伟东、张继军：《“开放空间会议 +”：

一套社会治理的系统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期。

责任编辑		余		茜

（上接第 58 页）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52页。

[12]《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

编》，第35页。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52页。

[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65页。

[15]《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人

民日报》2016年 1月 5日。

[16]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

优势》，《求是》2012第 15期。

[17]《叶剑英选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494-495页。

[18]《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上

篇〈信任不能代替监督〉》，2017 年 1 月 4日，

http://v.ccdi.gov.cn/2017/01/04/VIDEl7ys6XNQN4iH 

0pOKSUg2170104.shtml，2017年 5月 10日。

[19]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月 3日。

[20] 盛若蔚:《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着落》，《人

民日报》2014年 3月 1日。

[21]《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人民

日报》2004年 10月 25日。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年，第144页。

		责任编辑		顾伟伟


